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电子商务时代， 在享受快

递服务带来便利的同时， 消费者也深深

困扰于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 全国人大

代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

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就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带来了一份代表建议， 直指个

人信息保护问题。

柴闪闪代表表示， 在快递实名制全

面普及的今天，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上，

用户信息一应俱全， 这也使快递面单成

为了用户信息泄露的重灾区， 为网络诈

骗、 群发短信广告等电信违法活动提供

了可能。因此，加快推进快递行业全面使

用隐私面单， 进一步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尤为重要。

他表示， 目前我国在相关法规制度

方面落实力度不足。 近几年来， 国家也

出台了一系列法规， 对个人信息泄露问

题进行了规定。 如 《快递暂行条例》 中

规定， 快递企业应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

电子数据， 定期销毁快递运单， 采取有

效技术手段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各大快

递企业积极响应， 在 2017 就开始推行

使用隐私面单， 由于当时隐私面单的载

体电子面单的普及使用率不高而未全面

推行。 2019 年年初， 国家邮政局大力

推动实施“9571 工程”， 使得电子面单

的普及率大幅度提高， 为隐私面单的全

面推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 在市

场上用户收寄的包裹电子面单上， 除了

几家大的快递企业外， 依然有不少的快

递企业未使用隐私保护技术。

另一方面， 从业企业对于消费者个

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度不够。 柴闪闪解释

说， 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必然会

带来设备的更新及人员再培训， 从而增

加企业成本。 同时， 贴有隐私面单的快

递在投递时， 快递员也会多一道系统内

查看联系人电话的程序， 从而影响投递

效率。

除此之外， 有自我保护意识的用户

在收到快递后大多会把面单撕下销毁，

不在意的用户就会随意丢弃。

为此， 柴闪闪代表建议， 政府部门

应在加强快递企业内部信息运营监管的

同时， 加大力度推进快递企业使用稳私

面单技术， 从而为每一份附在快递上

“奔走” 的个人信息套上一件“防护

服”。 同时， 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宣

传， 强化公众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

识。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刷脸付款、 刷脸进门……当人脸识

别技术被广泛应用， 个人信息安全该如

何得到保障？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多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呼吁： 勿滥用人

脸识别技术， 建议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 使得该领域监管做到有法可依。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众人网络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谈剑锋认为， 在个

人隐私数据中， 人脸识别数据等生物特

征数据是最为敏感的数据， 在特定领域

的应用存在严重风险。 在全国政协， 谈

剑锋是最早提出有关人脸识别安全问题

提案的委员， 他已连续几年关注这个话

题。 谈剑锋认为， 人脸识别不安全， 不

是技术本身不安全， 而是安全防护还不

完善。 目前我国数据安全法制体系尚不

健全， 他此次带来的 《关于提升数据安

全综合能力， 助推数字经济创新腾飞》

提案中， 他建议强化数据安全专业立法

和专项执法。

全国人大已经把《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安全法》列入国家五年立法规划第

一序列， 对保护我国公民用户隐私数据

和国家重要数据起到极为关键的影响。

“建议两部法律瞄准国际前沿，也要紧密

结合国情需要， 重点强化与其他相关法

律和标准的协同，明确国家数据主权、企

业数据权益、 公民数据权利等基础性法

律问题。 ”谈剑锋在提案中称。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致公党上海市

委专职副主委、 秘书长马进同样将目光

聚焦在此。 在马进看来， 目前我国人脸

识别技术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人脸

识别的应用流程不够规范； 人脸识别的

法律效力尚未确认； 人脸识别的数据保

护不足等。 “要规范人脸识别数据的采

集、 存储。 为建立人脸识别数据库， 对

居民进行数据采集前应当进行提示， 确

保居民的知情权。” 马进在提案中建议，

用于公共事业的人脸识别数据库， 可由

政府部门或由国家监管部门向符合条件

的公司发放牌照委托制作。

马进同时建议， 确认人脸识别数据

的法律效力， 并设置相应罚则严惩违法

行为。 对于使用符合资质的人脸识别系

统作为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的， 予以法律

性确认， 即用户在人脸识别系统中“刷

脸”，可以视同为本人签名，以减少后期

合同纠纷的产生。“由于人脸识别技术的

应用较为敏感和重要，建议采用修改《刑

法》 等相关法律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等

方式， 对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违法犯

罪的行为以及不法分子进行严惩。 ”

（上接 A1）

提案从酝酿到提交大体要历经几个

环节： 选题、 调研、 论证、 书写。 倘若

说前三个环节是一种理性分析和思考阶

段， 那么， 书写便是一种文字表达阶段，

它或许能在充足条件的情形下， 一气呵

成， 但似难以一锤定音， 需要通过不断

修改、 充实、 调整， 把提案 “打磨” 成

优质的国是建言，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献计出力。

细活出自“打磨”。这里不妨列举上海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

华委员的提案。 针对我国建筑业存在着

“大而不强”的通病，行业利润率水平整体

不高，科技创新活力不足，技术进步对行

业发展的贡献率低下等现状问题， 今年

她即将提交的提案主要是从中央和地方

两个层面对科研资源进行合理布局，特

别是对应用型科研所在行业共性技术研

究加以扶持，增大财政稳定性投入。 抵京

后，她又有了新的思考，便连夜对提案继

续“打磨”一番，增加了“重视研究成果的

转化”、“加大对科研所的共性技术研发

成绩的考核”的内容，使之更为完整、更

为丰实、更有针对性。

人们期待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能向大

会提交更多经过 “打磨 ” 的高质量提

案， 充分发挥履职主体作用。 诚如徐丛

剑委员所说： “履职尽责，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沈栖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打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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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两
会

默哀背后：冯丹龙委员和她的“最短提案”
“回复特别快，这种肯定与支持，让我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昨天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 国歌奏唱完毕， 全体与会人员默哀 1 分钟， 对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表示深切哀悼。 这一“特殊” 的大会议程， 源自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的一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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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全国政协副主?郑建邦代表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

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

交二次会议提案 5488 件， 经审查，

立案 4089 件， 交 175 家承办单位办

理， 均已按时办结。 常委会持续推动

提高提案工作质量， 加强工作制度体

系建设， 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推动新时代人民

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展， 在巩固

中完善。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力

携手前进共商发展大计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本报讯 “默哀时， 我深深感受

到， 这一分钟不仅仅体现了对生命的

尊重，还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努

力抗击、战胜疫情的认同和肯定。 ”冯

丹龙告诉记者。

“有这个想法， 是在今年 2 月

初， 当时新冠疫情形势还十分严峻，

有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牺牲， 还有

很多人被病毒夺去生命。” 冯丹龙回

忆起 2014 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

会议开幕会上， 全体委员曾为在昆明

“3·01” 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遇难的

群众默哀。

“为体现对生命的尊重， 对在抗

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牺牲的医护工

作者和去世的群众表示哀悼， 建议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上， 全

体委员默哀一分钟。” 今年 2 月 19

日， 冯丹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这件简

短的、 仅有 142个字提案。

提案虽然很短， 但回复却很快。

就在提案提交后的第二天， 2 月 20

日， 冯丹龙就收到了全国政协提案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答复短信：

“冯丹龙委员， 根据全国政协领导同

志指示要求， 本着急事急办的原则，

您提交的‘关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开幕会默哀的提案’， 已转送

全国政协办公厅。 特向您报告。”

“5 月 6 日， 全国政协办公厅同

志打电话给我， 确认大会议程会有一

分钟的默哀仪式。” 冯丹龙表示，

“回复特别快， 这种肯定与支持， 让

我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

关注两
会

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建议：

为“裸奔”的快递面单套上“防护服”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勿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一、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 审查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 审查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四、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草案）》 的议案

五、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决定 （草案）》 的议案

六、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七、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八、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九、 其他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020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